
职工未退还多发的工
资， 公司拒绝出具离职证明

2023年8月1日， 程鹏入职一
家通信技术公司， 岗位为通信导
航员。 当天， 双方签订了即日起
至2033年7月31日的10年期劳动
合同。 此后， 他参加了公司组织
的入职教育及岗前培训。

2024年4月5日， 入职刚过7
个月的程鹏向公司递交辞职报
告， 并于5月19日办理离职手续
后离开岗位。 同年5月28日， 公
司作出 《关于解除程鹏劳动关系
的通知 》 下发所属各部门 。 然
而， 在发放2024年5月份工资时，
公司向程鹏发放了当月全月工资
4943.28元 。 此外 ， 公司为程鹏
缴纳的社保费用截至时间为当年
4月。

此后， 程鹏要求公司为他出
具 《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 办
理个人档案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
手续。 而公司要求他退还入职培
训费36400元、 退还2024年4月10
日至5月30日的工资8715.52元及
已缴纳的社会保险费1384.34元。

程鹏不同意公司的要求， 公
司则拒绝为他办理相关手续。

职工提起劳动争议仲
裁， 公司提出反请求要求退
还工资和培训费

无奈之下， 程鹏申请劳动争
议仲裁， 请求裁决解除他与公司
之间的劳动关系， 并由公司为他
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并办理个
人档案及社会保险转移手续。 公
司收到程鹏的仲裁申请书后提出
反请求， 要求程鹏向公司返还培
训费36400元、 退还2024年4月10
日至5月30日期间的工资8715.52
元及公司已经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1384.34元。

经审理，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裁决 ： 1.程鹏与公司于2024年5
月19日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为程
鹏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 2.
公司为程鹏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
关系转移手续； 3.程鹏向公司退
还2024年5月19日至30日多发的
工资2045.50元。

公司不服该裁决起诉至一审
法院， 请求判决： 1.公司不向程
鹏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 2.
公司不为程鹏办理档案及社会保
险关系转移手续； 3.程鹏向公司
支付培训费36400元 ； 4.程鹏向
公司退还2024年4月10日至5月30
日的工资8715.52元； 5.程鹏向公
司退还2024年4月10日至5月30日
已缴纳的社会保险费1384.34元。

将退还工资、 培训费与
出具离职证明捆绑， 法院认
定于法无据

公司诉称， 程鹏因个人原因
于2024年4月10日提出辞职 ， 此
后未向公司提供正常劳动。 在职
期间， 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对程鹏
提供入职教育和岗前培训， 但程
鹏入职仅7个多月便突然提出辞
职， 公司所支付的各项培训费用
以及多支付的工资和社保等费用
应当予以退还。

程鹏辩称， 公司未对他进行
过专业技术培训， 他仅参加过公
司组织的入职岗位培训。 这样的
培训即使存在费用支付， 他也不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况且， 他与
公司之间并没有约定服务期。 事
实上， 他于2024年4月5日递交解
除劳动关系申请后， 一直坚守岗
位至同年5月19日办理离岗手续，
因此， 公司要求他退还2024年4
月10日至5月30日的工资缺乏依
据。不过，他愿意退还2024年5月
19日至5月30日期间工资2045.50
元。 至于公司代缴的社会保险费

用， 因该费用的缴纳是公司的法
定义务， 公司缴纳该费用后要求
他退还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公司与程鹏之间的劳动
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 程鹏已于
2024年5月19日办理辞职手续并
且已经离岗， 双方之间的劳动关
系已因程鹏离岗而实际解除。 本
案中， 公司以程鹏未退还多发的
工资及培训费等为由， 拒绝为其
办理档案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
续于法无据。 按照法律规定， 公
司应当履行解除劳动关系后的相
应义务， 即为程鹏办理转移人事
档案手续。

关于公司要求程鹏支付的培
训费，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未提
交对程鹏进行专项培训的证据，
亦未提供与其主张的培训费相关
的财务支出凭证证明该费用已经
发生。 在相关证据不能证明公司
对程鹏进行专项培训并产生培训
费36400元的情况下 ， 公司应承
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关于公司要求程鹏退还工资
一事 ， 一审法院认为 ， 程鹏于
2024年5月19日离职 ， 公司向程
鹏发放了同年5月的全月工资为
4943.28元， 因5月19日至30日共
计9个工作日程鹏未提供劳动 ，
且程鹏同意返还该期间的工资
2045.50元 ， 应当予以支持 。 对
公司主张程鹏返还2024年4月10
日至5月18日期间的工资的诉讼
请求， 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不
应支持。

关于公司要求程鹏退还社会
保险费一事， 经审理查明， 双方
之间劳动关系于2024年5月19日
解除， 公司为程鹏缴纳社会保险
费至2024年4月， 未为程鹏缴纳
2024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 。 因用
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保费用系
其法定义务， 程鹏基于其系公司
职工的身份享有的权利不能因其
辞职受到影响， 故对公司该项主
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 1.公
司与程鹏于2024年5月19日解除
劳动关系， 公司应为程鹏出具解
除劳动关系证明书； 2.公司应为
程鹏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
移手续； 3.程鹏于判决生效后十
日 内 一 次 性 向 公 司 退 还 工 资
2045.50元。

公司不服该判决， 向二审法

院提出上诉。 经审理， 二审法院
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知法守法是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的关键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
规定，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
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术
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
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服
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
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数
额 不 得 超 过 用 人 单 位 提 供 的
培 训 费用 。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
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
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
用。 本案中， 公司与程鹏签订的
劳动合同中未约定服务期， 且其
安排程鹏参加的培训系入职上岗
基础培训并非专业技术培训。 在
双方未对劳动者离职后就上述培
训费用的支付事项进行约定的情
况下， 公司主张程鹏支付的培训
费用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
得到支持。

公司要求程鹏退还相应期间
的工资， 因双方实际于2024年5
月19日解除劳动关系， 程鹏于该
日离开， 且程鹏同意退还5月19
日至5月30日期间的工资。 因此，
公司主张程鹏4月10日至5月19日
期间未提供正常劳动， 与事实不
符， 当然不能得到支持。

关于社会保险费用， 程鹏虽
于2024年4月5日向公司递交辞职
报告， 但双方实际解除劳动关系
的时间为同年5月19日， 公司作
为用人单位应当为程鹏缴纳双方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
用。 因公司未为程鹏缴纳辞职当
月即2024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用，
故其要求程鹏退还2024年4月10
日至 5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
缺乏事实依据， 不能得到法律的
支持。

至于公司对程鹏签订10年期
劳动合同仅工作 7个多月辞职
表 示不满 ， 但此举没有任何意
义。 因为， 劳动者既有签订劳动
合同的权利亦有辞职的权利， 更
何 况 程 鹏 在 辞 职 时 已 依 法 提
前一个月通知用人单位， 完全
符合法律规定。

杨学友 检察官

【维权】09专题２０２5年 4月 24日·星期四│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刘芳│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近日 ， 读者宋东东 （化
名） 咨询说， 今年1月初他应
聘到一家公司上班， 劳动合同
约定的试用期为3个月。 可是，
他在前几天突然接到公司与其
终止劳动关系的微信通知。 为
此 ， 他立刻找到老板问个究
竟， 可对方不给任何解释， 只
说既然是在试用期内就无需任
何理由， 公司有权随时决定聘
用人员的去留。

他想知道： 公司的做法符
合法律规定吗？

法律评析
根据宋东东讲述的情况，

可以肯定地说， 公司在试用期
间滥用职工解雇权的行为明显
违法。

与通常情形相比， 法律虽
然赋予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更
大的单方解约权， 但这并不意
味着可以 “任性” 为之。 《劳
动合同法》 第7条规定： “用
人 单 位 自 用 工 之 日 起 即 与
劳 动 者建立劳动关系 。 用人
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该法第19条还规定： “试用期
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劳动
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 试用期
不成立， 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
限。” 根据上述规定， 不论劳
动合同是无固定期限的、 有固
定期限的， 还是以完成一定工
作为期限的， 用人单位均应在
劳 动 者 开 始 为 其 工 作 时 就
与 之 签订劳动合同 。 在签订
正式劳动合同之后， 双方才可
以约定试用期， 而不是在试用
期满后再签订劳动合同。 也就
是说， 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
间不存在单独的所谓的 “试用
合同”， 试用期包含于劳动合
同期限内。

为防止用人单位滥用解雇
权， 法律在内容和程序上对辞
退 试 用 期 内 职 工 作 出 了 严
格 限 制 ， 《劳动法 》 第25条
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一） 在试用期间被证
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
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
位规章制度的； （三） 严重失
职， 营私舞弊， 对用人单位利
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 被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劳
动合同法》 第21条还规定， 用
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
的， 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综合以上规定， 用人单位
在试用期内以 “劳动者不符合
录用条件” 解除劳动合同需要
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需举
证证明用人单位有明确的录用
条件， 且已告知劳动者该 “录
用条件”。 二是需举证证明对
劳 动 者 在 试 用 期 的 工 作 进
行 了 考核 ， 根据考核结果 ，
劳动者不符合用人单位录用条
件， 且考核后用人单位已将考
核结果告知劳动者 。 三是以
“不符合录用条件” 为由解除
劳动合同， 必须在试用期内进
行。 法定试用期届满后， 即使
劳 动 者 在 试 用 期 工 作 考 核
不 合 格 ， 用人单位也只能以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
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
能胜任工作” 的法定程序解除
合同， 但须提前30日通知并支
付经济补偿金。 以上三个条件
须同时满足， 否则用人单位的
单方解约行为将构成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

张兆利 律师

试用期内解聘职工
需要符合哪些条件？

编辑同志：
前几天， 我的同事温女士因

病离世。 在生前， 温女士曾说想
在身后捐献遗体， 但并未留下任
何书面材料和遗嘱。

请问： 哪些近亲属可以决定
温女士遗体捐献事宜？

读者： 谢娇娇 （化名）

谢娇娇读者：
温女士生前未留下书面材料

和遗嘱表明捐献遗体， 但曾口头
表达过捐献意愿。 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 其配偶、
成年子女、 父母可以共同决定遗
体捐献事宜。

对此， 《民法典》 第1006条
规定：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
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
细胞、 人体组织、 人体器官、 遗
体 。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
前款规定同意捐献的， 应当采用
书面形式或者有效的遗嘱形式 。
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
的， 该自然人死亡后， 其配偶、
成年子女、 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
献 ， 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 这一规定从民事法律层面
确定了遗体捐献的主体资格和同
意形式等重要规范。

另外，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
植条例》 第8条规定： “捐献人

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 公民捐献其人体器官
应当有书面形式的捐献意愿， 对
已经表示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意
愿， 有权予以撤销。 公民生前表
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 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 摘取
该公民的人体器官； 公民生前未
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
该公民死亡后， 其配偶、 成年子
女、 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
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
愿。” 该规定进一步细化了人体
器官包括遗体器官捐献的规则，
再次强调了在公民生前未反对捐
献时， 特定近亲属的共同决定权

及书面决定的要求 ， 使得在遗
体捐献实践中更具操作性。

综合上述规定， 对于人体捐
献， 国家法律坚持自愿原则， 尊
重本人生前遗愿， 本人生前有权
自主、 自愿决定捐献或者不捐献
自己的人体细胞、组织、器官、遗
体。 对自然人生前未明确表示不
同意捐献的，如果有配偶、成年子
女和父母的， 这些近亲属必须协
商一致同意并以书面形式共同决
定捐献的才可以捐献， 任何一个
人不同意都不符合捐献条件， 除
配偶、 成年子女和父母外， 其他
近亲属无权决定人体器官、 遗体
捐献事宜。 张兆利 律师

未退还多发的工资，
公司能拒绝办理离职手续吗？

遗体捐献，哪些近亲属有权作出决定？

与公司签订为期10年的劳动合同后， 程鹏
（化名） 仅工作7个多月便提出辞职， 而公司工作
人员因疏忽按全勤为他支付了当月的工资。 为
此， 在他要求出具离职证明等手续时， 公司要求
他退还多支付的工资， 否则不予办理。 在这种情
况下， 法院应该怎么判决？


